[image: image1.png]B 1Lk v T DX ] S R K 4% e e



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124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2015

年度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专项检查

情况的通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2015年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工作检查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526号）文件精神，我局印发了《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5年度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工作检查的通知》（南建设工〔2015〕109号），安排了各项检查工作。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从抽查的项目看：各建设责任主体的建筑节能意识有所提高，对国家、省有关建筑节能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基本能贯彻落实；抽查项目基本能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的设计，按规定进行施工图设计审查及备案，抽查项目未违反设计规范的强制性条文。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次设计检查和施工检查分别反映了以下主要问题：

（一）设计检查方面

1.绿建设计依据应与建设目标的评价标准对应，国标或省标不明确。

2.绿建的工程指标与设计图纸不一致。

3.节能环保等方面的内容说明漏项或过于简单。

4.有绿建要求的项目，分项计量（照明、动力、空调等应独立分项计量）系统图表达不清晰。

（二）施工检查方面

1.部分项目未按要求在施工现场公示节能信息。

2.部分工地施工单位未编制节能方案，监理单位未编制专项节能监理细则，施工方案及监理细则无针对性。

3.部分节能材料未及时办理进场报验手续。

4.未有设计交底记录和相关图纸会审内容。

5.未有节能材料送检台帐及报审。

6.节能方案针对性不强，方案中部分内容与实际不符合。如有的项目设计图纸中外墙墙体无保温砂浆，而方案却有相关内容，监理单位也未认真审核。

7.无节能材料进场台账。已进场节能材料未报审、未复检。

三、对存在问题处理情况 

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已反馈并责令各相关单位进行整改，我局将跟进整改情况。对个别检查中发现的存在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较差的项目，我局将按照《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处理。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我局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加大对执行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标准的监管力度。

（二）督促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加强建筑节能设备专业方面的技术和质量管理工作。

（三）加强监管，加大建筑节能工作力度。每年抽调监理、施工等单位人员组织开展建筑节能专项检查，使各方责任主体的法规意识和节能意识普遍提高，使有关人员在工程项目上加强相关工作管理，从而满足节能施工管理。

（四）加强建筑节能的培训教育及交底，促进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熟悉相关规范、图纸及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文件。建筑节能项目做到一开工就按要求做好各项工作，确保节能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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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10月9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设综合室     2015年10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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